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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综述 

连　君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近年来，有关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不少学者对该体系的实施现状及存在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的建议和对策；但现有的研究在研究角度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亦存在诸多不足，有待改

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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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消费是人民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保障食

品安全是我国政府履行监管职责，维护广大人民利

益的基本要求。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或政府规制

可以理解为政府为保证食品安全而对微观经济主

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２００９年 ６月实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

全法》）彰显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行政

理念；２０１２年６月《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

五”规划》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２０１３年４月《国务

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

导意见》下发，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实行集中监管，政

府监管体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Ｗｅｉｓｓ指出，政府

可以通过采取监管措施解决食品安全市场失灵问

题，尽管消费者无法确信政府的监管是否适当和有

效。［１］Ｈｅｎｓｏｎ进一步论证，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可以

通过市场准入制定最低食品安全标准底线的方式

实施食品安全控制。［２］对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

的涵盖范围，目前还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何霞指

出高效政府监管体系应具备依法行政、监管独立、

专业监管、干预适度和公开透明的基本特征。［３］唐

云华认为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由责任体系、信用体

系、法律体系、标准体系、检测体系、风险管理体系

构成。［４］焦志伦强调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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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原则依据、实施主体、监管制度和保障体系四个

方面。［５］而廖卫东主张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包括四个

基本要素：规制主体、规制客体、规制工具和规制

目标。［６］

　　一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现状及存在

问题

　　对于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我们要重新审

视现有的监管体系，本文从监管主体 －监管机构，

原则依据－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监管制度，保障体

系四方面论述，如图１。

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

监管主体：监管机构

原则依据：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监管制度：市场准入认证制度，检测处罚制度

保障体系：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制度，

{
召回制度

图１　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架构

（一）监管机构职能混乱

目前国内学者对监管主体的论述很多。王耀

宗认为目前我国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机构有农业

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７］邹小南

认为我国政府在对食品安全的管理上，基本采取以

政府多个部门实行切块分段共管的模式，中央政府

一级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主要由食品与药品监督

管理局、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工商总局

和商务部共同负责，并向国务院报告工作。［８］总之，

政府监管机构设置及其职能分工、协调是实施食品

安全监管的保障，也是政府监管体系中的重要

一环。

２００９年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虽然进行了调整，但

依然存在不少问题。郑风田认为食品安全监管中

各个部门的职责出现重叠与分割，监管部门存在经

济利益及其他利益的冲突，各个部门之间缺少有效

沟通与协调，没有统一领导，汇报程序繁杂，效率低

下。［９］罗杰总结出按部门分环节监管体制的不足，

“每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负责”不能涵盖整个食

品安全链条，按部门分环节监管体制的术语存在模

糊不清之处，容易导致多头监管与重复监管问

题。［１０］周天荣强调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机制不

够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尚未理顺，过去食品安

全监管绝大多数由卫生部门承担，《食品安全法》实

施后，食品安全监管的执法主体由卫生部门改为质

监、工商和食品药监部门，具体负责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的卫生监管队伍没有做到“人随事走”。［１１］此

外李乾孙、陈季修等人也对此问题做出了相关阐

述。总体上分工层次过多，造成职能认定上缺乏严

格标准，形成职能重叠、交叉和空白，进而影响了我

国政府机构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效率。

（二）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不完善

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开展食品安全管理工

作的基础和依据，我国非常重视法律法规、标准的

建设。王磊认为我国目前建立了以《食品卫生法》

为核心的食品卫生法规、标准体系和以卫生行政部

门为主体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体系。［１２］随着理论

与实践发展，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也不断完善。张芳

讲到《食品安全法》的出台重新梳理了我国食品安

全监管体制，确定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

安全综合协调职责，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

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同时，食品卫生

安全标准也是依法进行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技术

手段。［１３］张旺璧认为，迄今卫生部制定颁布国家食

品卫生标准 ４４２个，已基本形成一个由基础标准、

产品标准、行业标准和检验方法标准所组成的国家

食品卫生标准体系。［１４］由此看来，政府在食品安全

监管方面还是进行了很多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

尽管颁布了新法，但是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不少

阻力，无论是从法律还是实施者方面，学者们进行

了不同论述。包昌红认为法律体系缺少系统性和

完整性，法律法规虽然数量较多，但因分段立法，条

款相对分散，单个法律法规调整范围较小。［１５］此

外，由于执法主体不同，适用的法律不同，定性不准

确、处理不得当的现象比比皆是，不同安全等级的

食品“定义不清”。而谢岩福则提出食品安全法律

体系不够完整，缺乏系统性；法律责任不够严厉，缺

乏应有的威慑力。［１６］孙阿凡也提出目前相关法律

及其配套法规体系不够完善，《食品安全法》及其

《实施细则》已公布实施，但仍有一些内容规制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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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尤其是对职能部门的细节要求。［１７］我国食品安

全标准“不标准”一直是食品安全监管的软肋，学者

们对问题的研究比较透彻具体，为以后的体系再建

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监管制度不健全

监管制度是政府监管主体实施食品安全监管

的具体程序，是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的核心组成

部分，从总体上可划分为市场准入认证制度和检测

处罚制度。王磊提出国家质监总局２００２年８月开

始启动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并用３到５年时间

扩展到全部 ２８类生产加工食品；加大对生产、制

造、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

度；此外还负责食品安全的 ＨＡＣＣＰ认证及其咨询

机构的认可、审批、监督、管理。［１２］焦志伦认为我国

对食品、化妆品及其相关设备、材料进行使用质量

安全（Ｑ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ａｆｅｔｙ）认证，对于 ＨＡＣＣＰ认证，

我国依然采取非强制认证办法，对于肉类等食品安

全隐患较大的产品也未作具体要求。［１８］

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也是造成食品安全监管低

效的重要原因，其中的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能从

源头上制止不安全食品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防护

网的首要防线。游莉萍认为我国没有建立严格的

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我国法律没有明确食品经

营企业应具备的卫生条件和检测手段，对食品企业

的立项、安全状况没有进行实质性审查，对食品企

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培训和考核流于形式。［１９］

杨阳也认为安全监管部门执法机制涣散、执法能力

软弱，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和规划，各部门实行食品

安全监管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监测标准

不一，缺乏权威性；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当前

食品安全监管中广泛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的现象。［２０］如此看来，我国的行政检查和处罚受到

了执法资源的局限，没有形成具体的食品安全检查

计划和检查制度，突击检查形式较为常见，很难形

成长效机制。

（四）保障体系不全面

保障体系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重要性体现

在它通过各种形式使整个安全体系更加有效，主要

包括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制度、召回制度等。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３日，我国卫生部组建了第一届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承

担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参与制订与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相关的监测和评估计划，拟定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的技术规则，解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结果，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交流，并承担卫生部

委托的其它风险评估相关任务。“三鹿奶粉”事件

使我国的召回制度从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层面

上升到了法律，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实施的《食品安全

法》在第５３条中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

召回制度第一次在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中确立。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和评估工作，这表明我国已经认识到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和预警的重要性，但是初期实行会遇到很

多阻力。丁海俊提出食品召回制度其过高成本由

食品的生产商、进口商和经销商承担，国内企业难

以承担。［２１］陈君石认为我国缺乏国家层面的风险

评估实体，而当今很多国家都设有相应的机构如欧

洲食品安全局、德国风险评估中心等，专家队伍人

数少、技术水平不高，参与国际风险评估活动较

少。［２２］李思认为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尚

未完全独立，仍依附于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构之

下。［２３］这与其它发达国家及 ＣＡＣ确立的风险评估

与风险管理相分离的原则不符，使得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科学性得不到保障，不

利于风险的有效规制。总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机构的职能部门设置十分单薄，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对风险评估工作的具体展开、内部的分工也不

明确。这些不利于应对风险评估工作的复杂性，不

利于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有效进行，影响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效率。

　　二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对策

发现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方面存在的不

足，同时也为进一步改善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

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借鉴经验的同时，需要充

分考虑我国食品生产、流通发展的特殊性，如发展

水平的二元经济特征、我国政府的现有监管体系基

础以及我国流通环节的复杂。基于此，一些学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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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四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明确监管机构职能

以新食品安全法规定为依据，以《国家食品安

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划》为指导，按照目前分段

监管的体系，明确各个部门监管范围和监管责任，

众多学者提出颇多建议。张艳丽提议在现时情况

下，我国应该采用符合国情的分段监管的食品安全

监管模式，而不应一味要求通过合并建立独立统一

的监管机关来解决现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

问题，可以对分段制的监管体制进行完善。首先，

强化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其次，明确食品

安全委员会的职责。［２４］吕婷婷认为各个监管部门

的关系需理顺，包括理顺食品安全委员会和卫生部

门的关系、卫生部门和其他监管部门的关系；监管

机构职权需法定化，变更监管方式，根据我国现实

应变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为品种监管为

主、分段监管为辅的监管方式。［２５］王旭的建议是政

府从被动监管为主动监管，从各部门相对分散的监

管到相互配合的统一的监管，这主要体现在立法要

继续明确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委员会的职能，不能

笼统规范。［２６］

（二）完善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

李志远建议加快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体

系建设，我国应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

外食品安全法律标准的研究、消化，借鉴发达国家

经验，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

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层式法律体系，探索

和发展既和国际接轨，又符合国情的理论、方法和

体系。［２７］李晓红认为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

系，引入“日落条款”要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系统的

法律支撑，应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形成统一协

调、相互衔接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体系。［２８］为

此，应对现有规范性文件进行系统的清理，绝政出

多门现象，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将食品“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过程纳入到法制管理的轨道中来。同时

尽快对食品安全各项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进行统

一、完善便于今后有效引用或适用。李先国主张我

国必须以完善《食品安全法》为主，其他法规相配

套，包括食品安全技术规章和标准要求在内的食品

安全法律制度。［２９］为了缩小与国际食品安全标准

体系的差距，我们应加强对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ＣＡＣ）、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ＩＳＯ／ＴＣ３４）等国

际标准化组织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规定、指南的研

究，并尽快完善我国的标准来提高整个食品行业的

标准化水平。另外，学者谢岩福、孙阿凡也都提出

了完善法律、法规的措施。

（三）健全监管制度

加快完善政府监管保障体系的建设，最大程度

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提供支撑。在此不同学者提

出了不同的对策。麦充志建议将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明

确各类认证的法律地位，理顺相互之间的关系，逐

步建立统一的食品认证认可体系。［３０］建立食品的

市场准入制度和劣质产品召回制度，为查处和销毁

不安全食品提供法律依据。包昌红、管淞凝、杨阳、

周天荣等学者都提出了类似建议，如归并执法职

能，建立权威、统一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整合

执法力量，解决多头执法；打击制售毒食品的行为，

必须重典治乱，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制售毒食品的

风险成本。切实解决好监管部门基层监管能力不

足的问题，健全基层执法监督机构，充实一线执法

力量由各级编办牵头，根据各监管部门监管任务的

轻重统筹，解决监督执法力量。对于市场准入制

度，要严格把好关。

（四）规范保障体系建设

政府应制定规范、公开、周期性和专业化的抽

查制度和监控计划，结合市场准入认证，实施严格、

规范、成文的惩罚制度和产品召回制度。形成完善

的通报机制，对于突发事件要由卫生部门在风险评

估基础上采取相应应急措施，并进行及时的信息公

开与风险预警。梁艳君对于产品召回制度提出健

全相关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加大对拒绝召回

企业的惩处，建议全国人大可以制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召回法》，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

法规，从法制层面完善“食品召回制”。［３１］管淞凝提

出建立危险评估和食品安全预警制度，积极将风险

管理和危险分析及关键控制点（ＨＡＣＣＰ）体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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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君：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综述

引入立法规定中于。［３２］并建立食品安全信用体系，

实行食品质量安全的信息追溯制度和缺陷食品召

回制度。李向安建议建立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通

过科学的风险分析、评估与管理，可以在食品供应

过程中有效控制对人类健康存在潜在危险的化学

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通过科学的分析与评估，可

以及时发现食品链上各个环节存在的风险，从而建

立快速有效的风险预警制度，并及时向公众通报食

品生产、流通全过程中市场检测等信息。［３３］李思建

议设立独立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健全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机构的职能部门及分工，确立多种公

开、透明的风险交流方式。［３４］王志提出应该完善食

品召回管理制度，加强食品召回管理的信息披露如

扩大食品召回信息宣传的覆盖面，通过经销商来配

合食品召回工作，对拒不发布召回信息的企业课以

处罚，深化食品召回责任制度。［３５］杨慧则强调食品

安全保障制度的体系构成应是多主体参与式

的。［３６］总之，不同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完善措施，

希望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重塑有所建树。

综上所述，各个学者就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

现状、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问题，法律、标准的

不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缺乏，食品安全信用体系不

健全，惩罚力度弱等。建议方面如强调食品安全的

监督和检验，关注食品安全的信息交流，以科学的

风险分析、评估和管理为基础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

措施，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管理机构等。不

过，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的研究也存在着一

些明显的局限：第一，研究视角不完善，没有关注食

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在市场经济

中，生产经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

最大化，相互对立的两者之间只有在获得足够的有

关食品特性的共同信息时，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有

效配置。由于食品市场买卖双方同样面临着对食

品安全信息了解的不完全性，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

止。第二，研究角度失衡，食品安全监管不平衡。

如：事前防范、事中管制与事后惩罚都是监管手段，

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构成一个监管的全过程。只有

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监管作用的最大化目的。由于

历史原因，我国长期城乡分治，城市与农村的监管

不平衡。在城市，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相对健全，市

民安全意识较高，而在农村，这些抵御食品风险的

因素都不具备，食品安全问题更为严重。第三，没

有明确中央与省级食品安全的管理权限，具体来

讲，跨省域的食品安全问题由中央直接管理，跨地

市领域的食品安全问题由省级政府直接管理，跨县

域的食品安全问题由地市政府直接管理。另外，

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也可以建立食品安全问题

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此外，在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督

主体比较广泛，包括政府、大众传媒、行业协会、企

业内部监督机构等，食品安全的监管主体中政府的

管理是最有效的，其管理主体的地位是无法替代

的，其他监督主体如媒体、大众、行业协会及企业内

部监督机构等都只有监督的权利而没有管理的权

力。所以下一步可以更加注重政府监管主导下的

社会监管和市场监管，并试图从中找出三者之间的

最佳结合点，以期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１］Ｗｅｉｓ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ｆｏ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ａｎｄａ

ｇ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Ｃ］／／Ｉｎ

ＪｕｌｉｅＡ．ＣＡＳＷＥＬ，ＬＥＤ．Ｖａｌｕｉｎｇ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ｎｕｔｒｉ

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６９－７９．

［２］Ｈｅｎｓｏｎｓｊ，Ｃａｓｗｅｌｌｊ．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Ｉｓｓｕｅｓ［Ｊ］．Ｆｏｏｄ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１（２４）：５８９

－６０３．

［３］何　霞．构建高效的政府监管体系［Ｊ］．信息网络，２００８

（９）：３６－３８．

［４］唐云华，罗永波．建设食品安全追溯信息化系统的技术

方案研究［Ｊ］．食品科技，２００９（４）：２６６－２６９．

［５］焦志伦，陈志卷．国内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比较研

究［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４）：５９－６５．

［６］廖卫东，何　笑．我国食品公共安全规制体系的政策取

向［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２４．

［７］王耀忠．食品安全监管的横向和纵向配置———食品安

全监管的国际比较与启示［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５

（１２）：６４－７０．

３１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６期（总第９５期）

［８］邹小南，谭　红，李占彬，何锦林．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现

状、问题与对策［Ｊ］．食品工程，２００９（１）：３－７．

［９］郑风田，胡文静．从多头监管到一个部门说话：我国食

品安全监管体制急待重塑［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５

（１２）：５１－５４．

［１０］罗　杰，任端平，杨云霞．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缺

陷与完善［Ｊ］．食品科学，２００６（７）：２５０－２５３．

［１１］周天荣．当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Ｊ］．中国卫生法制，２０１０（１１）：３１－３２．

［１２］王　磊．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现状的思考［Ｊ］．中国食

物与营养，２００６（６）：７－１０．

［１３］张　芳．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修正［Ｊ］．东方法

学，２００９（２）：１３７－１４２．

［１４］张旺璧．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和对策［Ｊ］．食品工业

科技，２００８（１）：２５２－２５５．

［１５］包昌红．刍议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及完善［Ｊ］．法制

与社会，２００８（１１）：２５２－２５３．

［１６］谢岩福．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之我见［Ｊ］．执政

建设，２００９（２２）：２９－３０．

［１７］孙阿凡．浅议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与对策［Ｊ］．商

场现代化，２０１１，（６）：１６１－１６２．

［１８］焦志伦，陈志卷．国内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比较

研究［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４）：５９－６５．

［１９］游莉萍．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完善［Ｊ］．科技广

场，２００８（１１）：１３２－１３４．

［２０］杨　阳．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思考［Ｊ］．安全，

２００９（１）：１－４．

［２１］丁俊海．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实施中存在问题及应对措

施［Ｊ］．滨州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５）：７８－８０．

［２２］陈君石．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概述［Ｊ］．中国食品卫生杂

志，２０１１（１）：４－７．

［２３］李　思．国内外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的比较［Ｊ］．食

品工业，２０１１（１０）：８２－８５．

［２４］张艳丽，巴　一．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不足与完善

［Ｊ］．商场现代，２０１０（１１）：２８－３１．

［２５］吕婷婷．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完善［Ｊ］．东

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版，２０１１（２）：１３２－１３６．

［２６］王　旭．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探析———以“瘦

肉精”事件为例［Ｊ］．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４）：９０－９３．

［２７］李志远．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Ｊ］．粮

油加工，２００９（９）：２０－２３．

［２８］李晓红，李晓梅．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完善之探析

［Ｊ］．兰州学刊，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３－１１７．

［２９］李先国．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及其启示［Ｊ］．财

贸经济，２０１１（７）：９１－９６．

［３０］麦充志．美国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Ｊ］．中国热带医学，２００８（８）：８８０－８８２．

［３１］梁艳君．落实食品召回制度的建议和措施［Ｊ］．工作研

究，２００８（６）：２３－２６．

［３２］管淞凝．美国、欧盟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探析及其对我

国的借鉴意义［Ｊ］．当代社科视野，２００９（１）：３９－４２．

［３３］李向安．论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对我国的经验借鉴

［Ｊ］．商品与质量，２０１０（７）：２３－２６．

［３４］李　思．国内外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的比较［Ｊ］．食

品工业，２０１１（１０）：８２－８５．

［３５］王　志．论食品召回管理制度的实施困境与对策［Ｊ］．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４）：８６－８８．

［３６］杨　慧．论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制度的构建［Ｊ］．湖

南警察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１）：９１－９４．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４１１




